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济普法办〔2016〕10号


关于组织2016年度全市干部普法考试的通知

各县（市、区）党委组织部、宣传部，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、司法局、普法办公室，济宁高新区、太白湖新区、济宁经济技术开发区党政办公室，市直各部门、单位，市属国有企业和高等院校：

今年是全国第七个五年普法规划开局之年，为推动我市法治宣传教育工作的创新与发展，增强普法教育和普法考试的针对性和实效性，经研究决定，2016年度全市干部普法考试采取网上测试（集中时间，分散地点）的方式进行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参考人员范围
全市实施公务员法、参照公务员法管理单位及事业单位乡科级以上干部；市属国有企业和高等院校中层职务以上干部。 
二、报名时间

2016年11月28日—12月9日，参考人员登录济宁市司法行政网（www.jnsfxzw.gov.cn）进行网上报名注册。注册时，要准确填写个人信息，报名注册截止后信息不能修改，逾期系统自动关闭。

三、考试时间

2016年12月24日、25日集中两天时间进行网上考试。24日9：00时—17：00时为市直部门、单位，市属国有企业和高等院校考试时间。25日9：00时—17：00时为县市区考试时间。

四、考试方式与地点

考试采用计算机答题，从“2016年度全市干部普法学习考试题库”中随机抽取80道测试题，总分100分。其中单项选择40题，每题1分；多项选择20题，每题2分；判断20题，每题1分。考试时间为60分钟，提交后由计算机自动生成成绩，80分以上为合格。

“2016年度全市干部普法学习考试题库”于11月28日在济宁市司法行政网（www.jnsfxzw.gov.cn）上线，参考人员完成注册后，可自主进行在线学习和模拟考试。12月24日、25日按照时间权限登录济宁市司法行政网（www.jnsfxzw.gov.cn）进行正式考试。

考试地点自主选择。

五、有关要求

（一）今年是全市干部普法考试网上测试的第一年，全市各级、各部门单位要充分认识考试的重要性和必要性，认真组织安排，确保单位参考率达到98%以上。

（二）凡属参考人员范围的干部都要参加考试，按照干部管理权限，从市委组织部、市人社局备案应参考人员名单录入系统后台，与报名注册名单进行比对，确因特殊情况不能于12月24日、25日参加集中网上考试的人员，由单位出具书面说明加盖公章后报送市普法办备案。不能参加集中考试和考试成绩不合格的人员（低于80分），12月30日9：00时—17：00再次登录考试平台进行补考，系统于17：00时自动关闭，全市干部普法考试全面截止。

（三）普法考试结束后，考试成绩以书面形式通报干部所在单位。对不参加考试和考试成绩不合格的人员，在本年度考核中不得评为优秀等次，不得推荐为上一级领导职位的候选人，不得授予执法权限。

（四）各县市区普法办，市直各部门、单位，市属各国有企业和高等院校分别确定1名联系人，于12月9日前将《2016年度全市干部普法考试参考人员花名册、情况统计表》报市普法办邮箱。

联系人：李化顺  王冉

联系电话（传真）：2716895  2716926  2716905

电子邮箱：pfb2716905@163.com
附件 1. 2016年度全市干部普法考试参考人员花名册

         2. 2016年度全市干部普法考试参考情况统计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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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1
2016年度全市干部普法考试参考人员花名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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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单位
	姓名
	性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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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2

2016年度全市干部普法考试参考情况统计表

	单位名称：
	

	副县级以上（含副县级）人数：
	

	乡科级以上人数：
	

	负责科室：
	

	联系人：
	

	办公电话：
	

	移动电话：
	

	电子邮箱：
	


（参考人员花名册、情况统计表务必于12月9日前发送至pfb2716905@163.com邮箱。两个表格请到济宁司法行政网〔www.jnsfxzw.gov.cn〕--下载中心板块下载，严格使用下载的Excel统一格式报送，不得自行设计表格或使用Word表格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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